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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大庙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大庙镇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属各工作板块：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现将《大庙镇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大庙镇人民政府

                     2026年4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庙镇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工作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及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工作部署、区农业农村委工作安排，现就大庙镇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找准整治着力点，把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贯穿始终，做到资产清底、问题清仓、农民清楚，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数字化水平，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二、工作任务

（一）重点整治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问题。整治集体经济收入“注水过账”、虚构经济合同或交易、制造虚假收入流水和将上级财政拨付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项目扶持款等专项资金违规计入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收入”等问题。整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少记、漏记或不入账等行为。纠正未按照会计权责发生制进行账务核算、错误使用科目、计量不准确等造成集体经济收入不实问题。不对集体收入提硬性目标，不变相下达集体经济发展任务指标，严控集体经营风险，让集体经济发展实打实、可持续。

（二）重点整治帮扶项目资产确权到村未落实问题。按农村集体资产年度清查要求，对确权到集体经济组织的项目资产，规范做好权属确认、价值评估、账实相符、移交、录入全国监管平台工作，重点排查误录、重录、少录等问题；整治帮扶项目资产应确未确、移交不及时、手续不全、权属不清等问题；纠治确权中账款、账实、账证、账账不符及登记不准、信息不全问题；整改确权未经民主程序、未公开公示问题；排查应确权村集体的帮扶资产未及时确权登记、未录入全国监管平台等情况。

（三）重点整治违规签订经济合同问题。整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违法违规签订经济合同，包括签订超长期超低价“双超”合同、未签订书面合同等，纠正清理合同签订主体、签订程序等不规范行为。严肃查处集体资源资产发包、租赁、拍卖和工程项目建设等合同中的“垄断包”“人情包”“权力包”现象，推动集体经济合同规范管理和严格执行。

（四）重点整治违规出借村集体资金问题。整治村集体经济组织、强村公司、村集体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等违法违规对外出借资金、对内向经营管理人员出借资金等行为。整改超长期限出借、0未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明显无息低息出借资金、以口头约定或白条出借资金等行为。

（五）重点整治村集体违规举债问题。按照“控制新债、摸清底数、压实责任、分类处理、逐年消化”的原则，结合实际通过财政奖补、金融机构减息降息、与债权人协商减免、委托清收债权等综合施策、对症“开方”，逐步化解集体债务。重点整治行政推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强村公司等向金融机构借款或投入平台公司。严禁超越自身承受能力新办公益事业，坚决遏制新增村级债务。

（六）重点整治集体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全面整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完整、流于形式等问题。深入排查整治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问题，重点是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补贴、公款私存、虚假列支、多报少支等问题。纠治以白条入账、无票据入账、抵顶发票入账等支出不规范行为。

（七）重点整治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排查各类工程项目采购或招投标、后期管理不规范行为。整治暗箱操作、违规发包、围标串标、拆分项目等行为。纠治工程管理混乱、资料不齐全、支付不规范、合同签订不规范、验收走过场甚至弄虚作假等行为。排查用工程项目套取集体资金、收受贿赂，违规发包、承揽和转包等行为。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在村级工程方面违纪违法问题。

（八）重点整治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问题。紧盯农村公益性岗位用工，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道路修建、河道清理等劳务用工，整治优亲厚友、重复记工、虚报冒领、虚开套现等突出问题，严禁虚假列支、拆分项目、违规承揽等，遏制“虚假工”“人情工”“重复工”“冒领工”等情形。

三、工作措施

（一）聚焦重点，全面排查。突出重点、起底排查，各村围绕重点任务8类问题开展自查自纠，成立由党委书记陶方昆任组长，其余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驻村干部任组员（详见附件3）的工作指导组，分村开展指导，对村排查问题质量进行审核把关，防止用“鸡毛蒜皮”、能立行立改的小问题凑数；建立清单、动态销号，村自查发现问题纳入“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改台账（附件1、附件2）管理，制定精准具体的整改措施，杜绝不痛不痒或笼统模糊，根据问题严重程度，合理明确整改时限，明确整改责任人，打表推进整改。对2024年、2025年已完成整改的问题，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村开展“回头看”，对问题整改情况、资料归档情况进行核查，严肃惩治敷衍、形式、虚假、数据整改等问题。对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报送区农业农村委统一研判后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二）明确责任，强化监管。落实履职事项清单，细化具体工作内容，切实履行“三资”监管一线责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要求，镇级配备与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定岗定责、有人有岗、保障工作。试点打造一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标准化整镇整村，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让农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三）聚力重点村，深化整治。紧盯集体资产量大、经济活动活跃、矛盾纠纷多的重点村深化攻坚整治，坚持聚焦问题不发散、摸清摸透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效带动工作全局，有力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实现资金、资产、资源、组织“四类制度”全覆盖，民主决策、资产经营、财务管理、内部监督“四个规范”，资产的底数、产权关系、使用状况、价值权益“四个清楚”，出借资金基本收回、问题合同基本清理、违规举债行为基本控制、工程项目管理基本规范“四个基本”。

（四）精准清产核资，管好集体资产。重点核实新增或有变动的账内外资产、债权债务、财政扶持资金形成资产。加强人员培训，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精准把握指标解释和统计口径，做好数据采集，打好统计工作基础。加强数据审核，采取纵横向对比、逻辑关系校验、逐级倒查等方式，确保数据经得起检验，严防漏报瞒报等问题。清查结果经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和农村集体经济理事会负责人、村民小组长三级签字审核，及时开展民主确认、公开公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数字赋能，提高监管效能。全面深化“渝农资产智管”系统推广使用，充分运用会计记账、监测预警、信息公示、成员管理、合同管理等模块，实现财务数据、资产合同、成员信息等基础数据全面汇集和实时更新。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期及时开展会计核算，促进财务记账数据与清产核资数据总体保持一致。充分应用平台线上信息公示公开模块，促进村级财务“应公开尽公开”；及时处理预警信息，完善预警处置闭环流程，推进“三资”管理数字化、信息化、精准化。

（六）依法换届，推进法治建设。指导各村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工作，选优配强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规范设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加强换届后新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廉洁履职教育，确保6月底前全面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分层分级开展《重庆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宣传培训，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培训全覆盖，推动集体“三资”监管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依法履职，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健全法人治理机制。

（七）开展专项审计，加强审计监督。积极配合区级部门全覆盖开展农村集体“三资”专项审计，严格按照审计组的要求，建实集体资产、建设项目、集体收入、土地流转、征地拆迁、集体采购等6本台账，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绝不瞒报、漏报、错报。对于审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差距和薄弱环节，深刻剖析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做到边审计、边整改、边规范、边提高。

（八）依靠群众，开门整治。稳妥做好成员身份确认、土地延包资格等热点问题的信访稳定工作。坚持“开门搞整治”，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公开监督方式，积极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耐心做好政策解释和情绪疏导。加强信息报送，依法依规处置敏感信息，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以信访化解检验整治成效，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九）健全制度，形成长效机制。加强集体财产管理，建立健全集体财产清查、保管、使用、处置、公开等制度，加大闲置资产资源盘活处置力度。强化和规范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严格落实公开公示、财务会计等规定。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健全常态化审计机制，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纳入常规审计，落实每年五分之一村（社区）农村财务审计，5年实现全覆盖。依法修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成员大会，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要求，保障成员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四、工作要求

一是压实责任，强化调度。充分认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将其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压紧压实“乡镇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属地监管责任。定期下沉检查指导、工作调度，及时掌握新情况，上下贯通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各村每两周将问题台账（附件1、附件2）报送至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有新建制度机制、民生实事办理情况以及好经验好做法等，随时报送。二是从严考核，务求实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整治成效纳入对各村振兴实绩考核内容，建立健全年度考核表彰等激励机制，促进整治工作取得显著实效。三是总结经验，选树典型。各村及时做好经验总结，认真做好工作总结，行动中的创新经验做法、相关工作建议、典型案例（正面典型案例或反面典型）及时报送至镇。区级将以清廉村居建设为牵引，选树一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最佳案例、优秀实践案例，进一步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附件：1.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改清单

2.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改台账

3.镇级督导组名单

4.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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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镇级工作指导组名单

	村
	指导组组长
	指导组副组长
	指导组组员
	村责任人

	大狮村
	陶方昆
	蒋广伟
	阳平、巫沿霆、刘成勋、左中洪
	侯玉梅

	石兴村
	
	李遗
	李金洋、殷俪月、李彦锦、高荣禄
	范子平

	三品村
	
	汪霞
	周莉、徐浩铖、杨道友、夏也钦
	李政

	双鹅村
	
	蒋广伟
	巫科、郑露茜、赵翼
	刘惠

	龙岩村
	
	李晓燕
	吴骞、李光华、周科、徐小虎
	侯文全

	金桂村
	
	周小锋
	袁绍波、张伟、周文虎、唐筠雅
	白家亮

	莲胜村
	
	蒲德佑
	刘丽娜、杨永淑、杨婷、蒲远林、吴雨壕
	唐伟

	双马村
	
	蒲德佑
	高尚懿、刘宗勤、蒋飞、扎西拥宗
	文仁均

	黄升村
	
	李遗
	刘清清、方邦维、卓玛曲措、冉茂君
	周雪

	双胜村
	
	汪霞
	肖相建、陈启媛、何川、林子渝
	陈小莉

	东森村
	
	唐文
	冉孟圣、王思媛、刘秀芬、王雪
	安昌琴


附件4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

成果形式

1.整改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合同数、管理不规范工程项目数、村级劳务用工管理问题数。

2.整改村集体违规出借资金金额，化解村级债务金额，追回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金额。
3.全国监管平台提醒信息处置数；平台向纪检监察机关推送问题数；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本集体成员公开数。


